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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就貧窮兒童的人權作出建議 

 

引言 

防止虐待兒童會成立於 1979 年，至今已有 38 年，一直致力消除香港各種形式的

虐待兒童事件。我們感到遺憾的是直到現時，仍未有清晰整全的數據分析，可作為

評估香港現時受虐兒童的情況。 

 

《兒童權利公約》自 1994 年延伸到香港，政府有責任保障兒童的生存權、發展權、

參與權及受保護權。唯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5 年)，全港有 1,026,4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當中 246,900 名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其中 78,258 名(2015 年 12 月)

兒童領取綜援，其他來自低收入家庭。香港兒童貧窮率高達 24.1%，換言之，本港

每四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線下1。兒童的身心尚在發展，在面對貧窮、

住屋及學習等問題時，他們比成人更為脆弱。所有的兒童都有權享有基本的生活品

質，在制定政策之時，應考慮這些原則以確保弱勢社群享有兒童權利，但政府在立

法和政策上對落實兒童權利，特別是對貧窮兒童的支援仍極為不足。 

 

跨代貧窮問題 

兒童是社會聲音微弱的一群，卻是社會未來的棟樑，需要特別的關注，不論他們生

活在社會那個階層，我們都應該讓他們健康成長，得到均衡發展。對於弱勢社群的

兒童而言，因為父母的背景或經濟條件惡劣而造成貧窮問題，使他們得不到健康和

均衡發展，以致未能脫貧，造成跨代貧窮。處理跨代貧窮問題，需要給兒童提供健

康成長、均衡及持續發展所需的支援及機會。必須及早識別貧窮兒童的需要，以提

供適當的介入服務，讓兒童獲得支援及發展機會，並著重照顧弱勢社群兒童的需要，

避免兒童因上一代貧窮而失去健康成長和均衡發展的機會。建議政府推行全面兒童

政策及扶貧政策，以消除跨代貧窮。 

 

兒童缺乏保護 

家庭當遭遇經濟、情感等方面的困境時，孩子往往成為無辜的出氣筒。根據社會福

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顯示，於 2016 年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數字共有 892 宗，較

2015 年的 874 宗上升了 2%，而 2017 年截止 6 月為止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已達 477

宗，可見近年虐待兒童數字有增無減，更有家庭因經濟問題帶同年幼子女自殺。另

兒童精神健康問題日趨嚴重，但公營機構的識別及接受治療的輪候時間很長。建議

政府投放資源於情緒支援服務予家長及兒童，推行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支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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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以下子女的家長，學習處理自己的壓力和情緒，了解子女在不同年齡層的成

長需要，有助避免家庭悲劇的發生。 

 

居住環境惡劣令兒童缺乏學習空間 

家庭陷入貧窮中，面對貧窮境況，首當其衝便是貧窮家庭兒童。貧窮家庭大多居住

於籠屋、板間房、劏房、天台屋等環境惡劣的居所，兒童甚至要在床上做功課及溫

習，狹窄的居住環境令他們缺乏學習空間，影響身心發展。房屋政策及社區設施未

能照顧貧窮兒童的學習需要，建議政府為兒童在社區設立學習中心，以支援貧窮兒

童能在適切的環境中學習。 

 

教育資源不足 

現時香港的綜援金額、學生資助及學費減免額，以及涵蓋範圍不足以應付兒童生活

及教育所需，貧窮兒童缺乏資源作全面發展，政府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令他們的

發展更落後及面對更多問題。香港現在所推行的十五年免費教育亦欠全面，幼稚園

教育現僅局限於半日制免費教育，對全日制幼兒教育只作有限度資助，資助名額亦

不足，未能支援低收入的在職父母或綜援家庭，同時亦未有提供額外資助以減輕兒

童的學習或教育開支，例如購買書本和校服等。建議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涵蓋範疇，

訂立課外活動收費豁免機制，以全面支援貧窮兒童的學習需要。 

 

特殊教育支援不足 

讀寫障礙兒童在學習上面對困難，盡早為他們識別尤其重要。唯現時衞生署兒童體

能及智力測驗中心的評估服務輪候需時很長，而私營機構進行評估的費用高昂，貧

窮家庭往往因為負擔不到昂貴費用而未能及早得到評估服務，錯失在六歲前的黃金

期接受適切的治療，不但影響兒童的行為及專注能力，亦影響其情緒及社交。此外，

政府雖有投放資源於特殊學習障礙兒童，不過主要是向學校按學生人數發放津貼，

對前線老師的支援依然不足，以致兒童在學習上缺乏足夠的照顧，同時也帶來課後

及家庭照顧問題，加上社區欠缺支援服務，私營機構的服務費用又高昂，貧窮家庭

根本難以負擔。建議政府增加資源於學前評估服務及特殊教育方面，訂立長遠策略，

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貧窮兒童獲得平等學習機會。 

 

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家庭 

現時香港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之政策，政府應為 18 歲以下兒童設立一個全面及

可靠的中央資料系統，以量度、收集、分析及發放有關保護兒童及兒童發展情況的

資訊，準確反映兒童現況及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針對各政策範疇制定具體貧

窮兒童指標，以制定長遠兒童發展政策、策略和指標。政府該投放資源於早期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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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如探訪新生嬰兒家庭服務，支援新生家長及灌輸正面管教和家居安全意識，

並且提供支援服務予危機組群，如貧困家庭、單親 /年輕母親、新來港的幼兒家庭

及有情緒困擾的兒童照顧者 。 

 

總結 

兒童是我們的未來，亦是我們的現在。政府推出扶貧措施的主要目的，並非為了滅

貧或減貧，而是希望能紓緩社會上的矛盾和仇富情緒，所以很多措施都沒有長遠性

的藍圖，我們建議政府制訂全面的兒童政策及扶貧政策以確保兒童權利，解決兒童

貧窮問題，並制定滅貧指標及時間表。為了兒童的福祉，促請政府盡快設立兒童事

務委員會，全面檢視保護兒童法例，確保政策能與時並進及服務到位，並賦予兒童

事務委員會權力可定期檢討和研究嚴重的虐兒個案及兒童死亡個案。每年也有兒童

因被疏忽照顧而死亡，我們不應只在兒童死亡後才作檢討，嚴重個案亦應即時檢討，

以避免悲劇發生。兒童有生存權和被保護權，我們是有責任確保兒童能在安全環境

下成長，期望政府能有長遠的預防虐兒政策，投放資源於預防工作，以保障兒童免

受傷害。 

 

 

 

防止虐待兒童會署理總幹事 

黃翠玲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